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30 3.30 2.25 10.00 68.18 6.8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30 3.30 2.25 68.18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关于做好2000式审判服、检察服换装工作的通知》法发〔2001〕3号，经国务院批准，人民法院的审判服进行全面改革。按照全国统一颜
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保障审判机关的规范形象。严格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着装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服装及标志的生产、供应，保证服装及标志质量，树立良好的
执法队伍形象，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担负起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艰巨使命,努力提升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

通过服装经费项目支出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艰巨使命,努力提升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
履职能力。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着装率 >= 99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9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装库存管理质量积压率 <= 5 % 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着装人员满意度 >= 95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82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6.40 86.40 86.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6.40 86.40 86.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2年-2024年项目目标为：保障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充足，法官与书记员1:1配备，使得聘用制书记员充足，从而使法官更好地完成审判工作。规范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
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
法办案。

保障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充足，法官与书记员1:1配备，使得聘用制书记员充足，从而使法官更好地
完成审判工作。规范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
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 = 86.4 万元 86.4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5 % 9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技能培训通过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 >= 95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5 % 3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部门对书记员工作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诉讼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6.00 46.00 40.65 10.00 88.37 8.8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6.00 46.00 40.65 88.37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开远、法治开远的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公正司法，深化司法公开，扩大司法民主，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
司法为民，更加注重依法保障民生，着力研究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着力研究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
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
一步提升司法公信，使全院干警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的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难题得到进一步破解，队伍能力素质有较大提升，全院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和效果
的主要考评指标圆满完成，法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开远、法治开远的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公正
司法，深化司法公开，扩大司法民主，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司法为民，更加
注重依法保障民生，着力研究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着力研究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
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使全院干警公正廉洁文明规
范执法的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难题得到进一步破解，队伍能力素质有较大提升，全
院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和效果的主要考评指标圆满完成，法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设备配置计划执行率 >= 95 % 9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 8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0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装备使用者满意率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8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108.00 107.32 10.00 99.37 9.9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08.00 107.32 99.37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开远、法治开远的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公正司法，深化司法公开，扩大司法民主，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
司法为民，更加注重依法保障民生，着力研究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着力研究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
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
一步提升司法公信，使全院干警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的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难题得到进一步破解，队伍能力素质有较大提升，全院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和效果
的主要考评指标圆满完成，法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开远、法治开远的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公正
司法，深化司法公开，扩大司法民主，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司法为民，更加
注重依法保障民生，着力研究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着力研究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
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使全院干警公正廉洁文明规
范执法的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难题得到进一步破解，队伍能力素质有较大提升，全
院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和效果的主要考评指标圆满完成，法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 8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0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装备使用者满意率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13.00 12.96 10.00 99.69 9.9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3.00 12.96 99.69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坚决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强化打击震慑；妥善审理好各类民商事案件，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妥善化解社会矛盾；依法
审理行政案件，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强化审判质量管理，提高审判质量；维
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开示范庭，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着力推进
信息化建设，打造专业化团队，实现精细化管理、智能化审判、规范化执行，案件质效显著提高，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实现红河
州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坚决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强化打击震慑；妥善审理好各类民商事案件，依
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妥善化解社会矛盾；依法审理行政案件，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依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强化审判质量管理，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进
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开示范庭，
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着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专业化团队，实现精细化管理
、智能化审判、规范化执行，案件质效显著提高，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实现开远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公正法治的社会环
境和经济环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依法受理案件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9.78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电子卷宗制作归档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80 % 97.2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7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3.17 211.69 211.67 10.00 99.99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13.17 211.69 211.67 99.99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执法办案质效明显提升。全院各类案件的综合结案率、执结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等指标明显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落
实，司法为民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服判息诉率不断提升，涉诉信访案件明显减少，“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通过项目实施，
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审判质效全面提升，努力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举措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公信力大力提升；法院队
伍建设加强，综合素质提高。

全院各类案件的综合结案率、执结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等指标明显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落实，司法为民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服判息
诉率不断提升，涉诉信访案件明显减少，“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群众对法院
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通过项目实施，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努力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举措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
公信力大力提升；法院队伍建设加强，综合素质提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4515 件 4247 20.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100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息诉服判率 >= 90 % 9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民商调撤率 <= 5 % 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人民陪审员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 10.00 1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按照中央和省政府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2022-2024年具体项目目标：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
务、装备支出，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保证人民陪审员履
行规定职责所必需的、直接用于人民陪审员的各项开支，包括陪审员培训费、无固定收入人民陪审员的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项目按照中央和省政府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2022-2024年具体项
目目标：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装备支出，
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
、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保证人民陪审员履行规定职责所必需的、直接用于
人民陪审员的各项开支，包括陪审员培训费、无固定收入人民陪审员的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覆盖人数 >= 130 人 13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人民陪审员考核优秀率 >= 15 % 5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参审补助发放足额率 = 100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民陪审员参与率 >= 95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官当事人对陪审员参审案件满意率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224.15 223.67 10.00 99.79 9.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224.15 223.67 99.79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执法办案质效明显提升。全院各类案件的综合结案率、执结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等指标明显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落
实，司法为民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服判息诉率不断提升，涉诉信访案件明显减少，“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通过项目实施，
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审判质效全面提升，努力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举措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公信力大力提升；法院队
伍建设加强，综合素质提高。

全院各类案件的综合结案率、执结率、调解撤诉率、服判息诉率等指标明显高于全省法院平均水平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落实，司法为民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服判息
诉率不断提升，涉诉信访案件明显减少，“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群众对法院
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通过项目实施，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努力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举措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
公信力大力提升；法院队伍建设加强，综合素质提高。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4515 件 4247 20.00 15.00
由于去年受疫情影响，陆续进行了几轮封控管理
，部分工作未能正常开展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100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息诉服判率 >= 90 % 9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民商调撤率 >= 60 % 6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9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35.12 34.92 10.00 99.43 9.9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35.12 34.92 99.43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开远、法治开远的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公正司法，深化司法公开，扩大司法民主，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
司法为民，更加注重依法保障民生，着力研究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着力研究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
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
一步提升司法公信，使全院干警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的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难题得到进一步破解，队伍能力素质有较大提升，全院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和效果
的主要考评指标圆满完成，法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紧紧围绕建设平安开远、法治开远的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公正
司法，深化司法公开，扩大司法民主，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坚持司法为民，更加
注重依法保障民生，着力研究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着力研究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
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进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使全院干警公正廉洁文明规
范执法的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难题得到进一步破解，队伍能力素质有较大提升，全
院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和效果的主要考评指标圆满完成，法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设备配置计划执行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 8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0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装备使用者满意率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1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度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开远市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3.80 3.8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3.80 3.8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严厉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烟草市场秩序，积极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法律、法规的宣传，组织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 严厉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烟草市场秩序，积极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法律、法规的宣
传，组织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烟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涉烟案件服判息诉率 >= 90 % 9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涉烟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